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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署於過去3年分別收到57宗及11宗有關招聘廣
告的查詢及投訴，包括有廣告並無提供招聘機

構的名稱，更有廣告留下「0000 0000」作聯絡電
話，卻直接要求求職者提交個人資料。

致電查詢 立即掛線
鍾麗玲表示，公署於今年6月至9月審視了刊登於
13個網上招聘平台合共22,270則招聘廣告，發現23
則為匿名廣告。署方人員曾按其中一個匿名廣告的
電郵地址進行查詢，但未收到回覆，在致電對方時
電話被立即掛斷。其中，有招聘全職零售經理的廣
告只透露工作地點位於尖沙咀，公司為「私人廣告
商」，但無披露招聘機構名字，亦無提供聯絡方
式；有匿名招聘廣告招聘行政接待員，卻只以
「0000 0000」作為聯絡電話號碼，求職者只能透過
招聘廣告的指示，通過「按鍵申請」單方面提交所
需的個人資料。
公署已啟動對5間刊登匿名招聘廣告的機構的調
查，目前仍處於蒐證階段，平台責任與是否涉及詐
騙都屬調查方向，不排除會採取進一步行動。但鍾
麗玲承認，由於廣告屬匿名性質，調查存在一定困
難。

慎防有人收集私隱作詐騙用途
根據現行《私隱條例》附表1的保障資料第1原
則，機構在收集個人資料時，收集方法須合法及公

平。鍾麗玲表示，刊登匿名招聘廣告以收集求職者
個人資料的情況可能涉及違反《私隱條例》，亦可
能讓不法之徒有機可乘，利用相關廣告收集個人資
料作詐騙用途，因此建議平台應該慎防任何人利用
匿名廣告作詐騙行為，以及小心審視接獲的廣告。
她同時呼籲求職者應提高警惕，在未能確定僱主

身份的情況時要小心查證，切勿隨便回覆匿名廣告
並提供個人資料；僱主則應增加招聘廣告的透明
度，亦可考慮委託招聘代理，但需在招聘廣告中述
明招聘代理的身份。
資深人力資源顧問周綺萍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

訪問時表示，在未有《私隱條例》前，的確有公司
會透過匿名廣告進行招聘，「例如全公司只得一個
財務總監的職位，想換人又不想現職員工知道，只
好匿名。」另一種情況是個別行業招聘工作十分困
難，例如無底薪的銷售員，在廣告上列明的話更不
會有人申請，因此透過匿名招聘，甚至列出是聘請
「見習管理生」，到求職者面試時才嘗試說服對方
擔任無底薪銷售員，「其他情況一般不需要匿名，
一來浪費僱主及求職者的時間，二來如果是大公司
更希望公諸於世以吸引應徵者。」
自從《私隱條例》生效後，企業基本上再也不會刊

登匿名招聘廣告，「明知有可能違法，加上市民對詐
騙案的敏感度亦提高了，匿名廣告更難請人。」若有
企業不欲員工得悉公司正進行招聘，就會委託顧問公
司代聘，「這種情況十分常見。」

不少市民都有透過網上招聘平台求職的經驗，惟有平台刊登的招聘廣告並無顯示任何僱主資

料。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審視了刊登於13個網上招聘平台合共22,270則招聘廣告，發現有

23則為匿名廣告，卻直接要求求職者提供香港身份證號碼、聯絡資料或履歷等個人資料。個人

資料私隱專員鍾麗玲昨日在記者會上表示，該做法或已違反《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的相關

規定。為保障市民的個人資料私隱，公署已經主動啟動對5間刊登匿名招聘廣

告的機構的調查。鍾麗玲呼籲求職者在未確定僱主身份時應小心查證，切勿隨

便回覆匿名廣告及提供個人資料。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健怡、費小燁

首8月起底個案較2022年同期減九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健怡）一名44歲女子
因不忿兒子受流言影響被孤立，在網上公開造
謠家長的資料，昨日因起底行為被判囚30天。
隨着社交媒體的普及，這類案例可能只是冰山一
角。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表示，過去一年起底
案件主要因金錢或人際關係糾紛引起，比例超過
七成。今年首8個月，公署主動在網上巡查發現
80宗起底個案，較2022年起底刑事化條例生效
後首年的同期，大幅下跌九成。私隱專員認
為，條文有阻嚇性，並強調打擊起底的工作並
無影響市民言論自由，亦無影響網上平台在港
的合法營運，會繼續果斷執法，確保市民私隱
獲得充分保障。

不忿兒遭孤立 母起底囚30天
昨日被判刑的個案，被告為44歲酒店清潔員
鍾柳燕，她不滿兒子受流言影響被孤立，要求
散布流言的10歲男童及其母道歉不果，憤而於

數個Facebook群組發布20個起底帖文，內容包
括男童及其母中文全名、住址及照片等個人資
料。
被告早前承認 4項未獲資料當事人同意下披
露其個人資料，主任裁判官徐綺薇昨早於西九
龍裁判法院指，被告毫無保留地將事主個人資
料放上社交平台公諸於世，尤其是對方的兒子
僅10歲，對兩名事主造成心理傷害，故須判刑
阻嚇，每罪以45天監禁為量刑起點，認罪扣減
至30天，各罪同期執行。
為了嚴厲打擊起底行為，起底刑事化於2021
年 10月 8日生效至今年8月 31日，私隱專員公
署共處理3,234宗起底個案，包括接獲1,586宗與
起底相關的投訴，以及1,648宗主動經網上巡查
發現的起底個案，並向46個網上平台發出2,032
個停止披露通知，涉及 33,494 個起底訊息。雖
然大部分平台都在海外運營，但遵從率超過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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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輛「防騙小巴」遊走港島3個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3名女子2022年在佐敦
「詩凝美容」注射肉毒桿菌素後懷疑中毒，出現心跳
加速、眼矇等副作用。「詩凝」一名女董事和一名女
美容師被控無牌行醫等4罪，其中美容師否認兩項無
牌行醫罪，案件經審訊後月初被裁定其中一罪成。裁
判官林子康昨日判刑時指，被告在本案角色重要性較
輕，報告顯示她已汲取教訓及有悔意，惟考慮控罪性
質嚴重及有人受傷，對公眾的人身安全造成影響，最
終決定判處其監禁7星期。
被告劉璐（38歲、美容師），原被控兩項非註冊醫
生施行醫藥治療（包括外科手術）導致該人受人身傷
害罪，即於2022年11月7日及11月10日，在油麻地
上海街恆邦商業中心「詩凝美容」未進行註冊、暫行
註冊或免除註冊手續的情況下，對錢青青及仇麗麗進
行醫療治療（包括手術），導致錢及仇受傷。同案被

告「詩凝美容」董事張敏（44歲），已於今年3月承
認三項無牌行醫罪，餘下一罪獲撤回，判囚4個月。

法官：董事與美容師刑罰應有分別
劉璐昨日沒有律師代表，在庭上呈交自己撰寫的求

情信，望法庭給予一次機會，表示日後會安分守己，
回報社會。林官接納劉因法律認知不足而犯案，並非
事前部署要欺騙事主，又指本案中劉與首被告張敏共
同犯罪，但兩者有角色重要程度的分別：張為事主打
「瘦面針」，是「詩凝美容」董事，而劉在案中的唯
一得益是獲得200元佣金，但其實只要介紹客人到
「詩凝」接受服務，都可獲佣金。而案發當天劉的參
與程度遠較張為低，兩人的刑罰應有分別。
劉在審訊時自辯稱由內地來港，案發前兩星期上

班，以為張敏有「針牌」，她是被誤導。林官在本

月4日裁決時指出，沒證據顯示香港有「針牌」這回
事，認為被告明知張敏並非註冊醫生，或故意漠視
張是否註冊醫生，繼續允許她為顧客打針，遂裁定
被告跟張有共識，讓張為錢姓事主打針，判被告就
其中一罪罪成。
就仇姓事主方面，林官認為無法證明被告跟張敏就
仇打針一事有協議，故裁定此罪罪名不成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近月貴金屬價格不斷
上漲。香港海關根據風險評估和情報分析，於上周五
（13日）在文錦渡管制站截查一輛報稱「空載」的離
境貨車，揭發有人將8塊共重約41公斤，市值1,000
萬元鉑金磚，暗藏在電池箱隱蔽而狹窄的縫隙之間，
企圖蒙混過關，涉案的48歲男司機當場被捕。這是海

關破獲歷來以重量及市值計算，最大宗的走私鉑金
案。
海關陸路邊境口岸科文錦渡組貨物及車輛處理組督

察梁志恆昨日表示，涉案被抽查的貨車於本月13日離
境時報稱「空載」，表面並無異樣，但在關員細心檢
查下，發現電池箱位置有不尋常的使用痕跡，包括上

鎖及被扭上螺絲，遂作進一檢查。當將電池箱表面的
鐵網打開後，關員發現仍有膠蓋及鐵枝密封，將之逐
一移除後，赫見箱內兩組電池之間的狹窄縫隙藏有上
述合共8塊鉑金磚，遂以未列艙單貨物罪將司機拘
捕，他現已獲保釋候查。
海關有組織罪案調查科特別調查第一組調查主任胡
雪兒表示，由於貴金屬價格不斷上漲，不排除走私分
子鋌而走險，偷運貴價金屬往內地以賺取差價。

無牌行醫打針 美容師判監7周

出境貨車藏千萬元鉑金 司機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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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輛車身載有防騙信息的專線小巴，未來3個月將行走港島區熱門路線。 警方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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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
源）本周日（15日），北角一
名男子襲擊家人及持利器企圖
攻擊警員被開槍擊中死亡案
件，警務處處長蕭澤頤昨日會
見傳媒時表示，對這宗不幸事
件深表難過，「大家唔想有呢
啲事發生」，並向死者家屬及
傷者致以深切慰問。他同時強
調，警隊對有使用槍械及武力
有嚴謹守則，警員面對持致命
武器施襲，必定會作出專業及
果斷行為，避免任何人受到生
命危險。

警員用槍有嚴謹守則
蕭澤頤表示，對使用槍械
及各種不同武力，警隊內部有
一個非常嚴謹的守則，並且有
定期專業訓練，在遇上特殊情
況時作出專業判斷，包括在不
同情況下是否需要使用槍
械。
他指出，在案發當日，在警
員到場時涉事男子兩手分別持
有鉸剪和菜刀，「當時警員已
不斷重複作出警告，希望對方
能夠冷靜放下武器，但在電光
火石間對方突然衝向警員。當
時（雙方）最近距離僅約 1.5
米……大家想像下如果同類型
事件，假如有一名兇徒拿住一
些可以引致他人死亡的武器對
住你衝過來，你是希望在場警
員作出果斷行為盡快制止，還
是用其他方法嘗試叫停他，和
他談判？我希望大家認真想一
想。」
蕭澤頤重申，只要發生有人
手持可以致命武器襲擊他人，
警員必定會作出專業及果斷反
應，盡快避免任何人受到生命
危險或嚴重傷害。警方非常重
視這宗案件，已交由港島總區
重案組作出全面調查，他又呼
籲外界切勿標籤任何精神上有
問題的人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為提高公眾的防騙
意識，警方港島總區昨日舉行「防騙專線小巴」啟動
禮，5輛車身載有防騙信息的專線小巴，由即日開始
在未來3個月行走港島區內住宅區、商業區、醫院和
大學等熱門路線，以宣傳反詐訊息。警務處處長蕭澤
頤致辭時表示，假冒客服騙案今年有上升趨勢，警方
將持續加強與社區持份者的合作，通過多個渠道進行
防騙宣傳，又呼籲市民提高警覺，保護自己及提醒親
友避免墮入騙案。
5輛專線小巴分別是56A及4C號線（港島總區及西
區）、1號線（中區）、30號線（灣仔區）及48M號
線（東區）。小巴車身廣告以港島四個警區的特色地
標作為藍本，結合各類型常見的騙案手法，包括假冒
官員、假冒客服、猜猜我是誰等，又配有防騙視伏器
和防騙吉祥物「提子」等元素，旨在提升市民的警覺
性，促使他們了解防騙的基本知識。

整體騙案升 因受假冒客服個案帶動
蕭澤頤表示，警方今年首7個月共接獲24,407宗各

類型詐騙案，佔整體罪案約45%，較去年同期上升
2,609宗，涉及損失金額達51.4億元。整體詐騙案上

升主要受假冒客
服騙案所帶動，
該分類騙案單是
今 年 7 月 上 升
1,111 宗，累計
今年首 7個月則
上升 2,716 宗。
若撇除該類騙
案，今年首 7個
月整體騙案有所
下調。
蕭澤頤指出，

假冒客服騙案的
手法，主要是騙
徒假冒網購、支
付平台或電訊公
司的客服職員，
訛稱受害人已購買收費服務，聲稱可為受害人取消服
務。騙徒其後將電話轉駁至假冒的銀行職員，誘騙受
害人交出理財密碼，從而盜取賬戶內的資金或將款項
轉至其他戶口。

他提醒市民，遇上可疑電話要保持冷靜，切勿以小
博大。警方未來仍將繼續加強防騙工作，包括於本月
29日邀請大專院校師生及內地學生到警察總部交流，
以提升內地學生的防騙意識。


